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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卫生系统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２０１０〕１５７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直有

关部门，各医疗卫生机构：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接连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造成了重大损失。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国务院办公

厅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消防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的通知》（国办

发明电 〔２０１０〕３５号），省政府下发了 《关于吸取吉林市火灾事故教

训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吉政明电 〔２０１０〕２３号）、

《全省集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行动方案》（吉政明电 〔２０１０〕２４

号）、《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的

通知》（吉政办明电 〔２０１０〕１４０号），并召开一系列工作会议进行安

排和部署。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进一步做好全省卫

生系统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排查和治理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要求落实到位，经

省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常抓不懈 

  消防安全，人命关天。卫生系统特别是医疗卫生机构的消防安全尤为重

要、尤为特殊，责任重于泰山。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又是人员密集的公共
场所，一旦发生火灾，不仅影响正常的医疗秩序、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而且

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后果不堪设想。对于医院来说，如

果没有消防安全作保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无从谈起。各地区、各级卫生

行政管理部门、卫生系统各单位、各医疗卫生机构一定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高于一切和患者至上的思想，不断提高对防火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进一步增强做好消防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努力把火灾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 



  二、吸取教训、堵塞漏洞 

  各地区、各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卫生系统各单位、各医疗卫生机构，要

认真吸取几起火灾事故的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深入地开展火灾隐患检查排查

和整改，并针对冬季火灾易发、高发特点，进一步落实各项消防安全措施，坚

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确保全系统消防安全。 

    省政府决定，从现在开始，利用１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卫生系统集中组

织开展一次消防安全大检查、大排查、大整改行动。大检查，就是要针对卫生

系统各单位、各医疗卫生机构，重点检查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消防安全
管理制度、应急处置预案和火灾防范措施落实情况，消防安全值班值宿人员在

岗在位情况，防火安全巡查制度落实情况。大排查，就是要针对医疗卫生机构

门诊、住院等人员密集区域和关键部位、重点环节，开展一次全面、彻底的地

毯式排查，主要排查消防车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情况，应急照明、

疏散指示标志、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移动式消防器材等消防设

施的运行情况，水、电、气、热等后勤保障系统的安全运行及维修、保养情

况，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对有施工作业的单位，

重点排查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责任制、用火用电管理、临时建筑消防安全措施落

实情况。对任何存在火灾隐患的部位都决不放过，不留死角。大整改，就是要

针对检查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逐一制定整改措施，逐一明确整

改时限，逐一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确保及时整改到位，不走过场。对于重

大火灾隐患，当地政府要实行挂牌督办，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要跟踪监控。对不
能保证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的，要坚决责令其停业整顿。要通过大检查、大排

查、大整改，确保消防水源、消防器材、消防自动报警灭火系统、防排烟系统

等消防设施完整好用；确保消防通道的畅通无阻，应急灯、疏散指示标志完好

无损；确保不安全用电、用火以及易燃易爆物品等火灾隐患危险源得到彻底整

治。 

    卫生系统各单位、各医疗卫生机构要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开

展消防安全自查自纠；各地区要抽调专业人员，邀请消防专家，由卫生部门负

责同志带队，立即开展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同时，及时开展 “回头看、回头

查”，督促隐患整改措施真正落实到位，确保消防安全大检查、大排查、大整

改集中行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加大投入、夯实基础 

  卫生系统各单位、各医疗卫生机构要切实加大消防安全投入，保障消防工
作经费，进一步完善消防基础设施，配足配强专（兼）职消防和安全保卫工作

人员，落实重点部位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对重点单位、重点部位的消防安

全设施建设，如果基层单位自身投入能力不足，地方政府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

要切实负起责任，认真帮助研究解决。要围绕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检查消除火

灾隐患能力、组织扑救初起火灾能力、组织人员疏散逃生能力，开展经常性的

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和培训，不断增强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同

时，针对住院患者和陪护人员，积极主动地做好提示性宣传，普及安全防火常

识和逃生自救知识。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消防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认真组



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重点加强消防安全救护训练，使广大干部职工熟练掌握

应急处置流程，提高快速反应、灭火救援、安全疏散、应急逃生能力。 

  四、完善制度、明确责任 

  （一）要落实消防安全工作责任制。按照 《消防法》、《安全生产法》等
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要求，各级政府对本地区卫生系统消防安全工作全面负

责，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对本系统消防安全工作负总责，卫生系统各单位、各医

疗卫生机构是消防安全工作的责任主体。各地区、各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卫

生系统各单位、各医疗卫生机构要进一步明确消防安全工作领导职责，并把具
体任务逐项分解到每个单位、每个部门、每个岗位和每个工作人员，做到消防

安全工作与其他工作同研究同布置、同检查同落实、同考核同奖惩。 

  （二）健全消防安全工作管理制度。加强与公安消防部门的配合，定期检

查维护保养消防设施，定期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排查和巡查，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整改到位。 

  （三）完善消防安全报警报告制度。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第一时间报

警报告，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领导第一时间到位指挥，及时科学有效地组

织开展火灾扑救、人员疏散，掌握灭火工作的主动权。 

  （四）落实消防安全责任追究制度。加大火灾事故责任追究力度，实行责

任倒查和逐级追查。今后，凡医疗机构发生火灾（非人为纵火、刑事犯罪），

造成重大损失的，单位主管领导和主要负责人一律撤职；有关领导和卫生行政

管理部门不负责任，造成重大火灾的，对有关责任人要实行行政问责，直至撤

职。 

    要通过完善制度、落实责任，确保消防安全工作组织领导到位、安排部

署到位、工作措施到位、检查排查到位、整改落实到位、应急处置到位、奖罚

兑现到位。 

  加强卫生系统消防安全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各地区、各级卫生行政

部门、卫生系统各单位、各医疗机构要以扎实的工作、有效的措施，确保卫生

系统消防安全形势总体稳定，确保广大干部职工和患者的生命安全，为推进医

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